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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90  证券简称：宏盛股份  公告编号：2020-012 

 

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受让股权及 LNG 联产液氨项目投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拟以 0 万元的价格受让河津市禹门口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

公司”）60%的股权（实缴出资 0 万元）及投资 2.5 亿元建设 LNG 联产液

氨项目 

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

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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陕西德威新能

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威新能源”）、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禹门口焦化”）、澄城县鑫晋煤焦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晋煤焦化”）

签署《关于利用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 50000Nm3/h 焦炉气 LNG 联产液氨项

目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”），公司受让德威新能源对河津市禹门口新

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目标公司”）认缴的注册资本 600 万元（实缴出资 0

万元）及其对应的 60%股权，转让价格为 0 万元。 

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德威新能源将其股东投票权全部委托

给公司，公司持有禹门口新能源 60%的股权，享有 70%的投票权，目标公司将成

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公司将通过目标公司投资建设 LNG 联产液氨项目，建设

资金约为 2.5 亿人民币，建设期为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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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.陕西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11 日，注册资本 1080

万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000677913581A，法定代表人：解雨轩，住

所：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草堂工业区，经营范围：热电工程、油田工程、化工、

电力、冶炼、水泥、水处理设备与锅炉辅机及各种金属结构的加工、销售；煤层

气设备的开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；油田设备的安装、租赁、施工及

技术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德威

新能源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资产总额 623.02 万元、资产净

额 259.59 万元、营业收入 37.70 万元、净利润-22.07 万元。 

2.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1994 年 04 月 15，注册资本 740 万

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8821138736769，法定代表人：原新力，住所：

运城市河津市龙门村，经营范围：生产销售:焦炭、洗精煤（加工）及附属产品；

铁路发运相关服务；搬运、装卸服务；生产销售:焦油、粗苯、硫磺、煤气（有

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）；通过铁路经销焦炭；电力生产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）。禹门口焦化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

要财务指标如下：资产总额 74,134.74 万元、资产净额 62,087.19 万元、营业收

入 111,865.37 万元、净利润 7,095.87 万元。 

3.澄城县鑫晋煤焦化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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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尚未开展经营活动。 

2.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：禹门口焦化拟在河津市龙门村建造 172 万吨/年碳

化室高度为 6.8 米捣固焦化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焦化项目”）且已经在河津市经济

和信息化局的备案并取得备案批文，项目预计未来将产生 50000Nm3/h 的焦炉气，

该气源可用于液化天然气 LNG 和液氨的生产。 

目标公司设立的目的为：利用禹门口焦化拟在河津市龙门村建造 172 万吨/

年碳化室高度为 6.8 米捣固焦化项目产生的 50000Nm3/h 的焦炉气进行液化天然

气（LNG）和液氨的生产和销售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受让德威新能源对目标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600万元（实缴出资0万元）

及其对应的 60%股权，转让价格为 0 万元。 

目标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整，截至目前，目标公司的股权结

构及现有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 

股东名称 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实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陕西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0 0 70.00% 

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 200 0 20.00% 

澄城县鑫晋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 0 10.00% 

 

股权转让完成后，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及现有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 

股东名称 

认缴出

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实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持股比例 

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600 0 60.00% 

陕西德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0 10.00% 

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 200 0 20.00% 

澄城县鑫晋煤焦化有限公司 100 0 1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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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德威新能源将其股东投票权全部委托

给公司，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60%的股权，享有 70%的投票权，目标公司将成为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公司将以债权方式通过目标公司投资建设 LNG 联产液氨

项目，建设资金约为 2.5 亿人民币，建设期为 2 年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.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目标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将导致公司合

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。 

2.本次投资项目建成后，将实现公司向下游市场拓展的规划，符合公司战略

方向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，有效提升公司的竞争

力。 

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1.目标公司尚未取得生产经营资质，本次项目具体实施存在取得生产经营资

质不确定性的风险。 

2.LNG 联产液氨项目为焦化项目的伴生项目，项目投资建设存在受焦化项目

影响的风险。 

3.本次投资是从公司长期战略布局出发，经慎重评估而做出的决策，但仍可

能面临宏观经济走势、行业波动及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产生的风险。 

4.针对上述风险，公司除了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其他投资协议主体的相关责任

外，公司将积极做好项目建设前期的信息沟通，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管理，项

目建成后的高效运营，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，建立有效内部控制和监控机制，积

极防范上述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无锡宏盛换热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31 日 

 


